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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贻伙

2023 年 3 月 21 日，徐芳一路斩关
夺隘，跻身第七批“安徽省检察业务专
家”行列。此前的两三年内，徐芳因为
在公益诉讼检察办案工作中的突出表
现，还先后被评为安徽省“2020 最美消
费维权人物”、“安徽省爱国拥军模范”
和“安徽省直机关三八红旗手”。

徐芳，温婉女子是也，现任安徽省
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公益诉讼检察部）
副主任。作为全国检察机关公益诉讼
检察人才库成员、安徽省检察机关优
秀办案检察官，徐芳最突出的特点是：
有案能办、提笔能写、上台能讲、遇事
能虑。

“步文亭”怎么无人问津

位于芜湖市镜湖公园柳春园对面
的“步文亭”，是 1991 年 5 月芜湖市
委、市政府为纪念安徽省委成立暨安
徽省委第一任书记、革命烈士王步文
牺牲 60 周年而建立的碑亭。但是，这
样一处庄严、肃穆的英雄烈士纪念设
施 曾 经 因 年 久 失 修 、 管 理 不 善 ， 地
面、挽联墙壁等被不同程度损坏，人
为污损严重，少有人前来参观。

2020 年 1 月，芜湖市镜湖区检察
院 在 前 期 调 查 的 基 础 上 制 发 检 察 建
议，督促其时负有监管职责的芜湖市
国资委进行整治修葺。芜湖市国资委
收到检察建议后，虽积极进行了修缮，
但并未全部履职到位。同年 10 月，镜
湖区检察院拟就此案提起行政公益诉
讼，并报安徽省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
部门审查。

“步文亭”怎么无人问津？徐芳承
办此案后，经过审查发现，主要症结在
于监管主体责任未理顺。根据相关规
定，“步文亭”作为烈士纪念设施，应当
由地方政府的退役军人事务局保护管
理。然而，“步文亭”建成时间较早，未
进行申报，亦未确定烈士纪念设施等
级，多年来其产权登记在芜湖市国资
委所属的某投资公司名下，由该公司
委托的一家物业公司进行管理。自物
业公司于 2018 年 4 月撤离后，该纪念
设施就处于“脱管”状态。

监管主体职责不清，导致管护未
能实现常态化、专业化。对此，徐芳一
方面坚决支持镜湖区检察院依法提起
行政公益诉讼，诉请法院判决芜湖市
国资委未依法全面履行职责违法，判
令其继续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保护好
革命烈士纪念设施；另一方面指导镜
湖 区 检 察 院 主 动 与 芜 湖 市 国 资 委 磋
商，督促其根据现有管理职责对“步文
亭”进一步修缮治理 ，并协调当地政
府，督促某投资公司将“步文亭”移交
属地退役军人事务局管理，理顺管理
责任，建立健全日常管护机制。

在检察机关的督促下，芜湖市国
资委对“步文亭”进行了整体修补翻
新，安装了监控视频和照明设施，设立
多个保护、警示标志，加强日常卫生保
洁管理。鉴于芜湖市国资委全面依法
履行职责，公益诉讼目的已全部实现，
经镜湖区检察院建议，2021 年 6 月 17
日，镜湖区法院裁定终止诉讼。同年
11 月，芜湖市国资委将“步文亭”日常
维护管理事务移交给镜湖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当“步文亭”以崭新的面貌回
归时，当地百姓不禁感叹道：“这才是

‘步文亭’该有的样子啊！”
办理此案期间，徐芳举一反三，积

极 与 安 徽 省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厅 沟 通 协
调，推动双方联合开展了全省县级及

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专项督导
行动。专项行动期间，徐芳指导各地
检 察 机 关 摸 排 线 索 426 件 ，立 案 351
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285 件，提起诉
讼 18 件 ，推 动 相 关 问 题 整 改 323 处 。
因系列案件的成功办理和专项行动取
得的突出成效，徐芳被评为“安徽省爱
国拥军模范”。

探索惩罚性赔偿捍卫“舌尖
上的安全”

2019 年底，安徽某市中级法院的
一份民事判决书摆在了徐芳的案头。
这是一起由检察机关提起的食品安全
民事公益诉讼案，在该份判决书中，法
院并未支持检察机关提出的惩罚性赔
偿诉请，理由是检察机关并非消费者，
不 具 有 主 张 惩 罚 性 赔 偿 金 的 主 体
资格。

这 一 判 决 引 发 了 徐 芳 的 深 入 思
考 ： 虽 然 现 行 法 律 尚 无 明 确 具 体 规
定，但在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
的监管要求下，检察机关作为社会公
共利益的代表，是否有必要被明确为
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主体，从而为保障
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再增添一道
防线？徐芳为此开展了专题研究。她
系统梳理了全省检察机关办理的食品
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并在裁判文
书网上检索了近三年来 200 余份相关
裁判文书，对检察机关提出的诉请、
法院的裁判理由、判决情况等逐一整
理、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她展
开实地调研，了解实践中“胜诉难”
的症结所在。

经过大量的调研论证，徐芳主笔
撰写了题为《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
度的困境及破解》的论文，重点从法理
发展、社会治理和法律规范三个维度，
详细论证了检察机关要求惩罚性赔偿
的主体适格性。该文公开发表后，为
各地特别是安徽省各级检察机关探索
开展食品安全领域惩罚性赔偿公益诉
讼实践提供了指导和参考。

在安徽省检察院的指导下，2020
年以来，该省各地检察机关重点围绕
网络餐饮、校园周边餐饮食品、民生食
品、农产品安全等领域，在 400 余件民

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对违法行为人提出
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主张，法院判
决支持率达 100％。其中，徐芳参与指
导办理的天长市检察院支持起诉董某
等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系列白酒案，
被最高检评为典型案例。因在消费维
权领域办案工作突出，徐芳被评为安
徽省“2020 最美消费维权人物”。

为公益诉讼办案插上“智
慧”翅膀

线索发现难，是基层检察机关开
展 公 益 诉 讼 检 察 工 作 遇 到 的 最 大 问
题。一边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益
保护需求，一边是公益诉讼线索来源
渠道狭窄的现实困境，怎样在这两者
之间架起“有形之桥”？

2019 年夏天，徐芳带着问题，多次
与同事们下沉基层，一方面寻计问策，
另一方面考察总结各地的探索创新。
经过深入调研并深思熟虑后，她提出
了建设一个面向全省的智慧公益诉讼
平台的构想，得到安徽省检察院党组
的大力支持。

历经一年多的需求征集、模块构
建、功能完善、试用升级，2021 年初，集
线索管控、办案辅助、指挥调度和决策
支持功能为一体的安徽省智慧公益诉
讼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其中的线索管
控系统每天都可以从网络媒体、论坛
及相关行政机关门户网站上抓取海量
的线索信息，并且支持从检察机关统
一业务应用系统中直接推送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线索。现在，安徽各级
检察院的公益诉讼检察官只需在办公
室打开软件，就可以收到系统进行初
步筛选后按地域推送过来的线索。系
统还可对线索进行分类管理和关联，拓
展线索来源渠道，提高线索研判和运用
效率。该智慧公益诉讼平台上线运行
当年，就推送各类线索 1万余条。

徐芳还指导全省 16 个市级检察院
全 部 建 成 了 公 益 诉 讼 快 速 检 测 实 验
室，为有效开展公益诉讼办案线索初
核、提高立案效率和检察建议制发精
准度提供技术支持。相关经验与做法
被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向全国业务条线
推介。

徐芳：

钻进案子里的温婉女子
“现在，到乡镇快递网点取包裹

不用二次交钱了，遇到问题还可以马
上投诉。”近日，贵州省榕江县某乡
镇居民刘某对前来该乡镇回访的检察
干警说道。

2023 年 2 月，刘某到榕江县信访
局信访，称自己到镇上快递网点取包
裹时，会被索要 1 到 2 元不等的“取
件 费 ”， 如 果 不 给 钱 就 拿 不 到 包 裹 。

“钱虽不多，但我觉得这是不该花的
冤枉钱，很窝火啊！”刘某此前也多
次向邮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反
映，相关部门进行了调查，乡镇快递
网点也停收了“取件费”一段时间，
但过了风头又继续。

因信访事项涉及众多消费者权益
保 护 ， 榕 江 县 信 访 局 将 该 线 索 转 交
给 县 检 察 院 办 理 。 榕 江 县 检 察 院 及
时 进 行 立 案 调 查 。 经 查 ， 榕 江 县 部
分 快 递 公 司 通 过 签 订 承 包 合 同 的 方
式 ， 在 乡 镇 设 置 了 末 端 网 点 ， 网 点
承 包 人 把 包 裹 从 县 城 带 回 乡 镇 后 ，
再 通 知 取 件 人 上 门 取 件 。 由 于 部 分

乡 镇 距 离 县 城 较 远 ， 加 上 包 裹 量
少 ， 致 使 配 送 成 本 较 高 ， 网 点 承 包
人就擅自加收“取件费”，其他网点
也“依葫芦画瓢”。

根据相关规定，快递公司应当对
包裹免费投递两次，两次未能投递成
功，在事先告知收费标准的情况下才
能收取收件人额外费用。也就是说，
依据快递行业规定和标准，将商品投
递给消费者本人是快递公司的义务，
乡镇快递网点加收“取件费”属违规
行为，客观上侵害了不特定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

为 准 确 适 用 法 律 、 凝 聚 共 治 合
力，3 月 3 日，榕江县检察院组织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快递公司、邮政部
门的相关负责同志及群众代表召开听
证会。

会上，办案检察官向参会人员详
细介绍了案件情况。听证人员一致认
为 ， 乡 镇 快 递 网 点 加 收 “ 取 件 费 ”，
违反了快递管理相关规定，侵犯了众
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县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依法进行监管。榕江县检
察院向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公开送达
了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
其对乡镇快递网点违规收费问题履行
监管职责。

收到检察建议后，县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立即会同邮政部门对全县快递
行业开展专项整治，重点解决部分乡
镇快递网点“二次收费”问题，并在
各 个 乡 镇 快 递 网 点 张 贴 投 诉 举 报 电
话，畅通群众维权渠道。

针 对 部 分 乡 镇 快 递 网 点 包 裹 量
少，承包人因利润降低可能退出合作
的问题，县检察院组织邮政部门、快
递企业进行会商，最终达成了解决方
案：对于包裹量少的乡镇，快递公司
委托县邮政局代为投递；对于包裹量
大的乡镇，快递公司与乡镇快递网点
承包人签订承诺书，如出现违规收费
行为即取消承包资格。随后，该方案
执行到位，乡镇快递网点违规收费问
题得以有效解决。

（本报通讯员杨丕贵）

乡镇快递网点为何违规二次收费

▲

近日，江苏省江阴市检察院举办“携手‘益心为公’共护乡村振兴”检察开放日活动。30 余名“益心为公”检察云
平台志愿者代表走进检察机关，先后参观了办案区、生态环保和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中心等区域。图为检察干警在该
院生态环保和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中心向来访代表介绍公益诉讼检察业务相关专业化设备。

本报记者卢志坚 通讯员玄晓霞摄

携手“益心为公”共护乡村振兴

春暖花开，湖北省丹江口市均县
镇寨怀沟村的一处山坡上郁郁葱葱，
一眼望去美极了！很难想象，大半年
前，这里还因林木被盗伐而光秃秃的。

2019 年 5 月，王某、王某某、李某 3
名村民在均县镇寨怀沟村和灵宝山村
盗伐、滥伐林木，其中王某盗伐林木约
7 立方米，王某某滥伐林木约 24 立方
米，李某盗伐林木约 4 立方米。经检察
机关提起公诉，3 人因盗伐、滥伐林木
均被法院宣告缓刑，各并处罚金。

2021 年 11 月，丹江口市检察院在
履 职 中 发 现 ， 3 人 虽 承 担 了 刑 事 责
任，但相关行政部门未依法对其作出

行政处罚，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未能得
到妥善修复，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
侵害状态。同年 12 月，该院与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进行座谈交流，双方一
致 认 为 当 事 人 虽 然 已 经 受 到 刑 事 处
罚，但仍应该承担行政违法责任，应
依法补植复绿。随后，该院向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制发了检察建议，督促
其 依 法 履 行 职 责 ， 对 近 年 来 相 关 盗
伐、滥伐林木案件进行梳理，对未补
种林木的违法行为人依法责令限期一
年内补种。

收到检察建议后，丹江口市自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立 即 安 排 执 法 人 员 核

实 近 年 来 辖 区 违 法 破 坏 林 木 情 况 及
具 体 数 量 ， 对 排 查 出 的 相 关 违 法 行
为 人 下 达 《责 令 补 种 树 木 通 知 书》。
截 至 目 前 ， 相 关 违 法 行 为 人 均 已 全
部 补 植 完 毕 ， 被 毁 山 体 的 复 绿 工 作
已基本完成。

丹江口市检察院以办理此案为契
机，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共同出台
了 《关于办理自然资源领域行政违法
案 件 中 加 强 协 作 配 合 的 实 施 意 见》，
畅通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渠道，凝聚
工作合力保护生态。

（本报记者蒋长顺 通讯员温珉
月 白静瑜）

山坡从光秃秃到郁郁葱葱


